
 

 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汉光耗材产业园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船重工

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汉光”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购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

公司汉光耗材产业园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中船汉光拟以自有资金购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汉光重工”）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尚壁东街8号的汉光耗

材产业园（以下简称“交易标的”），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此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交易价格为21,798.78万元（含增值税，不含税价格为19,998.88万元）。

汉光重工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关联交易须完成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批程序。本次购买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汉光重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1055252846 

住所：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和谐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王孟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37,9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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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人民币37,937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1990-05-18 至 2080-05-17 

注册日期：1990-05-18 

经营范围：承揽安全设计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维修（按资质证

核准的范围经营）；航空运输集装化保障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机场及地面保

障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施工；成套舰船仪表、包装机械、光学观瞄装备、

微光观瞄装备、瞄准镜、光电观瞄设备、光学镜头制造及出口业务、本产品所需

的原辅材料及设备（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除外）进出口业务；计算机及配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加工、

销售；静电粉末的制造、销售；标准件、通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制造销售；风

力发电机组零件的生产及销售；钢材的销售；交通安全及公共管理设备的设计、

制造、销售、施工；高速公路护栏板、立柱、防阻块托架、柱帽、紧固件及配件

的制造，销售及施工；与主营项目有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本企业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方关联关系情况 

汉光重工是中船汉光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26.89%的股份；汉光重工与中船

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均为中国船舶集团

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 

公司现任董事长张海君先生担任汉光重工装备系统部部长；公司现任董事王

孟军先生担任汉光重工董事长；公司现任董事汪学文先生担任汉光重工副总经理，

公司现任监事会主席王连生先生担任汉光重工董事。 

（三）业务发展情况及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汉光重工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直属企业，经过多年发展，汉光重工已经

成为一家科研技术先进、加工能力强大的企业，形成了光学、机械、电子、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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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数学建模、软件设计、机器视觉、光学导航、化学和特种工艺等十大专业

优势。近三年来，汉光重工资产规模和营收能力稳步增长，实现了规模、能力、

水平和效益等的全面较快发展，呈现出资产优良、经济效益较快增长、军民品协

调发展的良好趋势。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介绍 

公司本次购买的交易标的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尚壁东街8号，包括土地

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资产。交易标的为汉光重工于2018年开始在邯

郸市开发区购置、建设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1、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 

房屋账面原值6,796.81万元，账面净值6,621.98万元，建筑面积合计27,350.82

平方米，共13项。房屋建成时间为2019年至2020年，包括车间、原料库、产成品

库、科研楼、倒班楼、食堂、门卫等。门卫、厕所无房屋所有权证，其余房屋所

有权证齐全。 

构筑物账面原值1,908.02万元，账面净值1,801.97万元，共7项。实物内容包

括道路广场、绿化、围墙、室外电气工程、室外给排水工程、室外动力工程、电

气进线费工程等。 

2、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全部为电子设备，共27台（套），账面原值81.39万元，账面净值

序号 期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备注 

1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37,016.38 172,461.15 12,770.21  

2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460,694.00 137,356.00 11,043.00 

未经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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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9万元，主要包括厨房油烟净化设备、大锅灶、和面机等。 

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9,663.20万元，为土地使用权，共1宗。位于邯郸市毛遂大

街以西、惠泽路以南的工业用地，土地证号为冀（2019）邯郸市不动产权第0004693

号，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土地面积213,663.8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性质为出让，使用期限为2018年11月10日至2068

年11月9日。 

4、权属瑕疵事项 

房屋建筑物中，有3项房屋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其面积占

全部建筑面积的0.53%。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面积（m2） 备  注 

1 门卫 1-西侧（含大门） 31.69 无证 

2 门卫 2-北侧（含大门） 29.11 无证 

3 厕所 84.44 无证 

4 无证面积合计 145.24 
全部建筑面积为 27,350.82 平方

米，无证房屋占比为 0.53%。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汉光重工委托了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处

置汉光耗材产业园资产资产评估报告》（（北京）华源龙泰【2022】（评）字第0069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土地使用权采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地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报

告已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备案编号：2919CSSC2022089）。 

交易标的的帐面价值和不含税评估价值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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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评估价值不含税。 

本次交易金额拟以经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值为准，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公平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转让方）：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2、乙方（受让方）：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本合同所涉及之转让资产：是指由甲方依法所有的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

尚壁东街8号的耗材产业园（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全部资

产）。 

4、交易标的转让对价：根据甲方上级单位及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确认并备案

的资产评估结果，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总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亿壹仟柒佰玖

拾捌万柒仟捌佰元整（RMB：21,798.78万元）（含增值税，不含税价格为19,998.88

万元）。 

5、支付方式：乙方将在甲方将本合同项下所涉转让资产的土地使用权证、

房产证等权属证书变更到乙方名下之日起5日内，将转让总价款一次性汇入甲方

指定账户。 

6、税费的负担：在转让资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税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由双方分别承担。其中，本次转让资产所产生的增值税由甲方承担，本次转让

资产所产生的契税由乙方承担。 

7、甲方的声明和承诺 

甲方是根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和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切必要的

A B C=A-B D=(B-A)/A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9,663.20 11,110.52 1,447.32 14.98 

固定资产 8,505.33 8,888.36 383.03 4.05 

合计 18,168.53 19,998.88 1,830.35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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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的责任。甲方与乙方签订本

合同并不会构成甲方违反任何其他合同、其本身的公司章程及成立文件以及任何

适所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 

甲方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

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的前提及先决条件均已满足。 

本合同所述的资产转让行为及资产评估报告已获得甲方国资监督管理机构

的批准及备案。 

本合同所述的全部转让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形。 

在本合同签署日及转让资产交付完成日前，甲方全部转让资产不存在任何争

议及未决的诉讼或仲裁。 

截止转让资产交付完成日，甲方并无任何涉及到转让资产的正在生效的非正

常商业条件的生产、经营合同或安排并因此对转让资产的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合同签订后至转让资产交付完成日期间，甲方按照以往的正常方式对转让

资产进行使用、保养及经营管理，甲方不得以变卖、赠与、抵债、调拨、转移等

任何方式处置转让资产，不会使该等资产的存量减少。 

甲方没有关于有关转让资产的，一旦披露便会影响到签订本合同或本合同任

何条款的原意被改变的事实未向乙方披露。 

甲方承诺给予乙方一切合理及必要的协助，以完成本合同项下转让资产所需

的相关证书或批件的过户或主体变更手续。 

甲方同意，如因其持有的标的资产在交付日之前存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

产权不明、权利受到限制、可能存在的减值、无法办理权属证书、无法过户、无

法实际交付、因违反与第三方的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因建设报批手续不

完善或利用相关资产进行的经营行为存在违法违规情形被主管部门处罚等）导致

乙方未来需承担责任或遭受损失的，甲方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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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乙方声明和承诺 

乙方是根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和合法存续的股份公司，具有一切必要的权利、

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的责任。 

乙方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

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 

乙方受让转让资产并不会构成乙方违反任何其他合同、其本身的公司章程及

成立文件以及任何所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 

乙方将按照国家法律及有关政策的精神与甲方共同妥善处理本合同所述资

产转让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9、违约责任 

如果本协议一方违反其声明和保证，或存在虚假陈述行为，不履行其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则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另一方的请求继续履行

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给予其赔偿。 

非因双方的过错导致本次交易不能生效或不能完成的，双方均无须对此承担

违约责任。 

10、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本次资产转让获得甲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本次资产受让获得乙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本次资产转让获得双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 

六、涉及购买、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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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汉光重工仍有部分生产经营活动在标的资产开展，其将按

市场价格租用部分标的资产作为生产经营场所，预计汉光重工与公司之间将形成

关联租赁，预计此交易发生金额较小，对公司经营无实质影响，后续公司将依据

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七、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2年1至9月，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汉光重工及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中国船舶集团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累计发生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 年 1 月至 9

月累计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汉光重工 电路板、口罩、电脑等 市场价格 1.64 

中国船舶集团 办公用品及低值易耗品 市场价格 4.19 

小计   5.83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汉光重工 水电费等 市场价格 71.6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汉光重工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0.00 

中国船舶集团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40.51 

小计   40.51 

接受关联

人租赁房

屋 

汉光重工 租赁厂房等 

参照市场

价格双方

共同商定 

202.79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汉光重工 安全增强复印机 市场价格 11.19 

中国船舶集团 安全增强复印机 市场价格 385.57 

小计   396.76 

向关联人

销售燃料

和动力 

汉光重工 水电费等 市场价格 31.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国船舶集团 精密加工服务 市场价格 6.44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汉光重工 租赁厂房等 

参照市场

价格双方

共同商定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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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价格以专业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且已经国资监

管部门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为现金交易，公 

司目前现金流充足，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九、履行审议程序的情况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购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汉光耗材产业园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购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汉光耗材产业园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

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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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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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汉光耗材产业园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利佳  岑平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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